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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污水和垃圾处置、公共卫生及其他环境保护服务认证实施规则  

1  目的和范围 

为规范污水和垃圾处置、公共卫生及其他环境保护服务认证活动，保证认证质量，

提高污水和垃圾处置、公共卫生及其他环境保护服务组织的服务能力，实现可持续发

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。 

本规则规定了获得和保持污水和垃圾处置、公共卫生及其他环境保护服务认证所

应遵守的程序和要求，及服务组织实施认证的基本原则和要求。 

本规则适用于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有限司(以下简称“中安质环”)实施污水和

垃圾处置、公共卫生及其他环境保护服务认证，满足第三方认证制度要求，作为提供

认证服务的规范，必要时，在认证合同中补充相关的技术要求。本认证方案在认证双

方签订合同时予以确认和采用。 

由于法律法规或相关标准、技术、产业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所引起的适用范围调

整，应以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公告为准。 

2 认证的依据 

污水和垃圾处置、公共卫生及其他环境保护服务相关国家标淮、行业标淮、中安

质环研发的专项技术规范等，如：GB/T 19095-2019《生活垃圾分类标志》、SB∕T 

10595-2011 《清洁行业经营服务规范》、中安质环《清洁服务认证评价规范》等。 

3  认证模式 

3.1  认证模式种类 

服务认证的模式包括： 

模式 A：公开的服务特性检验； 

模式 B：神秘顾客(暗访)的服务特性检验； 

模式 C：公开的服务特性检测； 

模式 D：神秘顾客(暗访)的服务特性检测； 

模式 E：顾客调查(功能感知)； 

模式 F：既往服务足迹检测(验证感知)； 

模式 G：服务能力确认或验证； 

模式 H：服务设计审核； 

模式 I：服务管理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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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认证模式的选取原则 

3.2.1  服务认证模式选用宜包含一个完整的认证周期，且考虑服务认证类型的技术

特征。 

3.2.2  服务认证模式的选取宜考虑其影响因素。 

3.2.3  针对服务特性，就适用于服务体验的情况，应考虑服务接触方式实施认证模

式的决策，通常： 

a)“人-人”接触时，可采用神秘顾客(暗访)测评的服务认证模式； 

b)“人-机”或“机-人”接触时，可采用公开的和神秘顾客(暗访)测评相结合的

服务认证模式： 

c)“机-机”接触时，可采用公开测评的服务认证模式。 

3.3  初审、监督和再认证的认证模式选择 

策划服务认证模式的应用时考虑初次认证、再认证和持续监督评价等活动各自所

适用的认证模式。 

a)初次认证\再认证：文件审查+现场审查(服务管理审核 I+服务设计审核 H+服务

特性公开测评 AC和/或暗访 BD) 

b)证后监督：每次监督审核时，服务测评 AC和服务管理 I为必选模式：暗访 BD

和服务设计审核 H在认证周期内的两次监督审查中任选一次实施即可。 

注 l：当没有设计职责时，删除模式 H即为无设计职责的服务认证模式。 

注 2：此摸式选择适用于污水和垃圾处置、公共卫生及其他环境保护服务认证的一般情

況，特殊情况的组织应进行特殊方案策划。 

注 3：服务测评时，可采用模式 E顾客调查或模式 F既往服务足迹检测(验证感知)的模式

作为补充。 

注 4：当认证标准中规定了认证模式时，应至少满足标准中规定的模式。 

4  评分方法与认证结果 

4.1  评分方法 

如认证依据中给出了评分表和评分方法，则按照认证依据的要求进行评分。如认

证依据中未明确评分表和评分方法，中安质环将制定相应的评分细则或评价规范。 

4.2  认证结果 

认证结果通常从低至高分为三个等级，即三星级、四星级、五星级。各等级判定

方法详见附件中的评分细则。 

认证结果宜综合评价其测评的结果，授予认证及级别。当认证结果达到三星级、

四星级、五星级时，分别颁发三星级，四星级、五星级认证证书；当认证结果未达到

三星级及以上水平时，组织可通过改进，重新进行服务测评达到三星级后，颁发三星

级认证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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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和垃圾处置、公共卫生及其他环境保护认证领域中最高认证等级五星以上的

服务认证按照对应的实施细则执行。 

如认证依据中对认证等级和评分方法有规定，则按认证依据中的规定执行。 

5  认证的程序和要求 

5.1  认证申请 

5.1.1 认证申请组织申请认证时应提交正式书面申请，明确申请认证等级，如实填

写《服务认证申请书》，并同时提交以下材料： 

a) 认证申请组织的名称、注册地址、注册资金及其服务提供和交付场所的必要信息。

涉及多个服务场所时，服务场所清单(各场所的名称、地址及其服务内容)； 

b) 法人营业执照、认证申请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或其他法律地位证明文件

复印件： 

c) 组织从事污水和垃圾处置、公共卫生及其他环境保护服务及其经营场所应持有

必要的资质/行政许可证明复印件； 

d) 拟认证的服务信息，包括服务名称以及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、服务提供者名称、

服务总蓝图(至少提供服务流程)；  

e) 影响服务符合性的外包的信息，包括外包方清单和外包过程信息等； 

f)  质量、环境、安全等管理体系认证及相关第三方认证证书复印件(如有)； 

g)  组织服务场所的面积，场所平面图； 

h) 组织已按认证标淮/规范要求建立并实施的污水和垃圾处置、公共卫生及其他环

境保护服务体系文件，如服务规范、服务提供规范和服务检验规范等； 

i)  保证认证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； 

j) 适用时，任何特殊要求(如特殊的语言、环境、安全要求等)； 

k)  其他信息(需要时)。 

5.1.2  认证申请组织有效的、经认可的质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证书可作为组织已

经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证据。 

 

 

其余信息请联系中安质环认证中心市场客服获取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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